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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41860

一、證人有拒絕事由而拒絕證言是否仍應具備到場義務？（25分） 

二、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規定：「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左列事項︰犯罪嫌疑及所犯所

有罪名。罪名經告知後，認為應變更者，應再告知。⋯」則罪名告知時點應如何認

定始合法？（25分） 

三、何謂現行犯？試舉例說明之。（25分） 

四、試說明檢察官之舉證責任與無罪推定之關係。又法院於何情形始有調查證據之義務？

（25分） 


